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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

壹、簡介

一、沿革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係依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第 29 條規定由法務部會同內政部在

民國 88 年設立的公益慈善機構，主要在協助因

他人犯罪行為而被害導致重傷者本人或致死亡

者家屬重建生活。

本會於 88 年 1 月 21 日奉法務部核准，並

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辦理財團法人設立登記，

隨即於 88 年 1 月 29 日成立，並於 88 年 4 月 1

日於各地檢署內設立辦事處，由檢察長擔任辦

事處之主任。92 年 12 月各辦事處更名為分會，

組織變革為委員制，檢察長升任為榮譽主任委

員，繼續服務各地區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

之遺屬或本人受重傷害的保護工作。本分會辦

公位址於屏東縣屏東市棒球路 10 號 2 樓，希望

透過政府與民間團體結合社區建立保護網，提

供犯罪被害人協助與撫平傷痛，重建生活，維

護社會安全福祉。

二、歷屆主任委員

三、服務對象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 下稱犯保法 ) 第 1

條之規定，因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之遺屬、受

重傷者及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102 年 6 月 1

日起，增列中華民國國民於中華民國領域外，

因他人之故意行為被害死亡，並符合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之條件者之遺屬。

主任委員 屆次序 任期期間

李燕妹 第 1~2 屆 92.12.12~98.12.11

李昭仁 第 3~4 屆 98.12.12~104.12.11

龍應達 第 5 屆 104.12.12~

目前本分會已服務計 2,024 個被害家庭，

給予所需法律協助、心理輔導、慰問關懷、生

活重建等，累積服務 36,873 人次。讓馨生人得

到即時支援、一路相伴，使其慌亂的心有所依

歸，破碎的家庭得以重新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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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內   容

【訪視關懷】

106 年共服務

1,177 人次

分會志工目前總計 58 名，儲備志工 6
名，分布在屏東縣各鄉鎮。於當地發
生被害案件時，立即以就近訪視慰問
等方式，關懷瞭解馨生人困境，提供
必要協助及安撫心靈。例如，南門護
理之家火災案件，於發生當日即由分
會當地的委員及志工前往醫院陪同被
害家屬處理相關程序，穩定被害家屬
慌亂的心情。

【法律服務】

106 年共服務

529 人次

分會自有律師服務團隊，協助犯罪被
害人於案件進行中相關法律程序；且
為使律師協助流程更為順暢及便利，
分會定期舉辦【律師工作會議】(106
年 12 月 22 日 )，共同討論及檢視法
律扶助流程，以利服務時能更貼切被
害人需求。

【心理輔導】

106 年共服務

292 人次

分會自組專業心理輔導團隊，運用專
業的支持，協助被害家屬面對因事件
而來的創傷壓力，同時協助其重建生
活；為多方面協助家屬走出創傷，分
會於年節時舉辦關懷活動、定期舉辦
家屬互助團體；每季舉行【心輔會議】
(106 年 2 月 23 日、7 月 21 日、11 月
15 日 )，邀請專業的督導協助團隊個
案研討，提升專業知能。

【生活重建】

106 年共服務

142 人次

提供被害家庭就學資助、獎助學金，

鼓勵學子努力上進；就業媒合，協助

其重建生活。另針對重傷被害人提供

醫療照護補助，以解燃眉之急，也減

輕其家庭負擔。

【犯罪被害補

償金】

106 年共服務

204 人次

依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4、34-1 條規定，分會協助因犯罪被害死亡之遺屬、重

傷本人及性侵害被害人向地方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

四、重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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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內   容

年節關懷活動

 每逢佳節倍思親，為了慰問被害家屬
思親之情，以及增進家屬間的互動及
親情，分會於年節時舉辦關懷活動，
強化家屬間的聯結，也形成其互相支
持的凝聚力。(106 年 1 月 21 日新春
關懷餐會；106年 5月 21日端午活動；
106 年 9 月 27 日中秋送暖 )

【全馨支持】

家屬支持團體

被害家屬在遭受犯罪被害事件後，身
心受到重大衝擊與疲憊，為協助其
心靈獲得「再生力量」，分會每年辦
理「全馨支持」馨生人家屬支持團體
(106 年 11 月 11 日舉辦 )，藉由團體
成員生命分享中，使得支持、共擔、
面對沈重的被害事件及其所引發的生
活壓力。

【法入民馨】

法律專業知能

講座

被害人於被害案件發生後，在面臨司
法流程、訴訟之專業知識時往往感到
恐慌與不安。為解除其困惑與加強法
律知識，穩定慌張心情，本分會每年
舉辦「法入民馨」法律專業知能講座
(106 年 11 月 18 日舉辦 )，期盼透過
專業講師講授相關知能，讓馨生人更
加保障自己權益。

委員志工會議

為強化委員及志工對於分會業務瞭
解，並使專業知識做最有效運用，分
會每年定期舉辦專業知能講習、分區
座談會議及年終檢討會議，期能深化
團隊溝通，更佳有效推展犯罪被害人
保護業務。( 志工專業知能研習 --106
年 3 月 17 日、7 月 4 日、8 月 30 日；
分區座談會—106 年 7 月 14 日、7 月
28 日、8 月 11 日；年終座談會—106
年 12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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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內   容

犯 罪 被 害 人
保 護 網 絡
交 流 會 議

分會優於全國創先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 ( 犯罪被害保護月 ) 舉辦「犯罪被
害人保護網絡交流會議」。於會議中
針對各分局「犯罪被害保護官」( 下
稱犯保官 ) 說明保護業務重要性，確
認各轉介窗口及合作程序；同時與縣
警局達成共識，未來對於表現優異之
犯保官將提供優良事蹟予縣警局敘獎
表揚。

犯罪被害保護
20 周 年 實 務
暨學術研討會

犯保協會於今 (107) 年創會 20 周年，
分會率先於 107 年 2 月 6 日辦理 20
周年研討會，檢視犯罪被害人保護
法及相關制度是否符合馨生人需求。
本次研討會為犯保屏東分會第一次舉
辦，透過事先用心規劃，積極邀請專
家學者蒞臨分享，網絡平台各單位及
民眾均踴躍參與聆聽，共有 120 人參
加，提升社會大眾對於犯罪被害人的
權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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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業務

因被害人權益日益受到政府及社會重視，

遂於 87 年制定犯保法，期間為進一步強化被

害人權益，先後經 91 年、98 年、100 年、102

年、104 年五次修正，將原本僅保護因犯罪行

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於 98 年

增加性侵害犯罪行為被害人，並擴大服務家庭

暴力、人口販運、兒童少年之被害人，以符當

前需要。大陸地區公、檢、法不論法學者及司

法實務者來臺訪問、參加座談、研討會均對臺

灣地區制定犯保法及相關制度有莫大興趣及肯

定，因大陸地區尚未制定有關犯保法之專法。

犯保屏東分會因應犯保法及總會之指示，犯保

業務日益增加且多元化，茲將業務分述如下：

一、分會服務案件類型與件數

犯保屏東分會因實施犯保法後，自 88 年

開始協助犯罪被害事件，當時犯保分會鮮為人

知，且國人對被害人保護權益較不了解，故初

始案件量不多 ( 參下表 1)。惟當分會開始積極

表 1：88 年至 106 年受理案件量 ( 單位：件 )

 表 2：服務案件及被害程度案件統計分析表 ( 單位：件 )

註：1. 時間為 87 年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止。

2. 其他案件，包括火災、溺斃等。

與地檢署合作後，案件量開始提升；又 98 年

犯保法修正，將性侵害、家暴及兒虐等被害人

納入保護對象，故自 98 年起分會才開始協助

性侵害等案件之保護業務。

分會服務迄今，從 88 年 44 件，至 106 年

129 件，其中最多為 99 年 228 件逐年下降至

102 年 63 件，再逐年增加至 106 年 129 件，共

受理 2,024 件，依總會犯罪被害案件服務分類

管理計畫執行服務內容，迄今仍有 279 件持續

服務中 ( 詳下表 2)。分會服務案件中，每年均

以車禍案件最多（佔 71%）、次為殺人案件 ( 佔

10%)、性侵害案件 ( 佔 7%)；被害程度以死亡

居多（佔 76%）、次為重傷（佔 14%）、其他

（10%）( 詳下表 3)。

年度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案件 44 94 62 47 38 27 100 166 157 178 169 228 131 78 63 100 103 110 129

車禍案件
(1432 件；71%)

殺人案件
(195 件；10%)

性侵害案件
(144 件；7%)

其他案件
(253 件；13%) 總計

死亡 重傷 其他 死亡 重傷 其他 死亡 重傷 其他 死亡 重傷 其他

結案 1064 177 14 144 13 9 1 1 99 126 51 46 1745

未結案 146 30 1 27 2 0 2 0 41 20 8 2 279
傷害程
度總計

1210 207 15 171 15 9 3 1 140 146 59 48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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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案件類型  ( 單位：件 )

表 4：犯保屏東分會近 20 年保護業務項目服務人次表 ( 單位：人次 )

88
年

89
年

90
年

91
年

92
年

93
年

94
年

95
年

96
年

97
年

98
年

99
年

100
年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車禍
案件

死亡 25 40 28 24 16 11 29 120 115 137 108 121 61 49 44 65 69 75 73
重傷 2 19 11 9 6 4 45 11 10 4 13 13 14 11 5 2 8 11 9
其他 0 3 1 1 0 0 0 1 0 2 6 0 0 0 0 0 0 0 1

殺人
案件

死亡 13 15 9 8 5 6 7 13 11 10 11 11 10 5 4 8 6 8 11
重傷 1 2 1 0 0 0 0 2 0 1 1 1 1 0 0 0 2 1 2
其他 0 1 3 0 0 0 0 0 1 2 1 1 0 0 0 0 0 0 0

性侵
案件

死亡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0 0 0 0 0
重傷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8 46 24 1 3 17 12 8 22

其他
案件

死亡 3 11 6 2 8 5 11 14 14 13 9 9 2 10 5 7 4 4 9
重傷 0 3 2 3 2 1 8 3 3 7 6 6 6 1 2 1 2 2 1
其他 0 0 1 0 0 0 0 2 2 2 6 20 12 1 0 0 0 1 1

總計 44 94 62 47 38 27 100 166 157 178 169 228 131 78 63 100 103 110 129

二、服務之內容

依犯保法第 30 條規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機

構應視人力、物力及實際需要辦理：一、緊急

之生理、心理醫療及安置之協助；二、偵查、

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助；三、申請補償、社會

救助及民事求償等之協助；四、調查犯罪行為

人或依法應負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助；五、安

三、申請補償金案件情形

申請被害補償金類別，以遺囑補償金

(67.225%) 最多，依次為重傷 (18.28%)、性侵

(14.5%)。至收案案由以殺人重傷 (45.8%)最多，

依次為車禍 (37.5%)、性侵 (14.5%)、其他 (2.1%) 

全保護之協助；六、生理、心理治療及生活重

建之協助；七、被害人保護之宣導；八、其他

之協助。屏東分會依該規定，提供共 14 項保

護服務，服務人次達 36,873 次，最多前三依序

為訪視慰問 (12412 人次 )、生活重建 (5663 人

次 )、心理輔導 (5012 人次 ) ( 如下表 4）

訪視
慰問

生活
重建

心理
輔導

其他
服務

法律
協助

申請
補償

社會
救助

查詢
諮商

調查
協助

緊急
資助

出具保
證書

信託
管理

醫療
服務

安置
收容

安全
保護

12412 5663 5012 4738 4508 1450 1256 602 600 255 182 161 30 4 0

( 參下表 5)。性侵在申請補償金類別及收案案

由最少，殆因性侵於 98 年始修法列犯保法補

償對象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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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註：本署統計室提供之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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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被害人或其家屬滿意度調查資料：為

了解馨生人對犯保屏東分會之業務有無檢討或

改進之處，分會於 106 年就心理輔導及法律扶

助業務進行回饋滿意度調查，在工作人員服務

態度方面，馨生人給予 100%滿意之高度肯定，

另法律扶助 94% 滿意 (6% 無意見 )、法律諮詢

91%(6% 無意見，3% 不滿意 )、心理輔導 57%

滿意 (43% 無意見 )，其中心理輔導尚有努力空

間。曾有馨生人回饋：「分會一路相伴著我，

讓我好放心與安心，有你們真好，不然我們是

無助的，謝謝」；亦有馨生人於節慶寫卡片，

表達心聲回饋，屏東分會感受到馨生人的感

謝與溫暖。但就待努力及精進部分仍會時時惕

勉。 

四、較具特色之措施及服務

( 一 ) 案件服務分級管控：為落實被害人保護機

制，分會自案件服務控管、法律扶助、心

理輔導、志工管理、網絡連結等，建立獨

特服務方式 ( 如下表 6)，即落實案件服務

分級制，清查所有案件並將無服務需求之

案件儘速予以結案，使分會資源實際運用

於有需求之馨生人，讓實際有需求之馨生

人獲得更有溫度、人情味更到位之服務。

( 二 ) 法律扶助創「法入民馨」法律課程及「律

師工作會議」：除依總會規定提供一路相

伴法律扶助外，分會特別舉辦「法入民

馨」法律課程予馨生人，邀請分會律師

對相關民刑事訴訟程序或繼承進行專業

講座，使馨生人及與會家屬於訴訟過程中

皆能直接面對專業律師提出自己的疑慮或

問題，且能了解司法程序及解答疑惑，進

而達「知的權利及法律權益」。分會並每

年定期邀請團隊律師辦理「律師工作會

議」，共同討論個案服務品質，建立服務

目標及管考、強化團隊合作，且將律師於

協助馨生人遇到之問題，於工作會議提案

研商解決之道。藉由與律師團隊成員不斷

溝通、相互配合，讓馨生人於律師服務時

也可以獲得完善服務及感受溫暖。

( 三 ) 定期舉辦心輔團隊工作會議及「全馨支

持」馨生人家屬團體關懷活動：分會每季

定期舉辦心輔團隊工作會議 ( 行政討論及

專業個研 )，使心理師精進專業知能及提

供更完善心輔品質服務，並特聘留學法國

巴黎狄德羅大學精神分析學博士之彭仁郁

老師擔任團隊督導，帶領心理師、工作人

員甚至支持系統共同討論，使心理師更完

整掌握馨生人情況，以利進場輔導時更能

貼切了解馨生人需求。

除上開心輔團體工作會議外，分會也首

創「全馨支持」馨生人家屬團體關懷活動及與

網絡成員共同合作，讓馨生人在面對重大創傷

時，能有支援系統及有信任的人陪伴在身邊；

更重要的是，分會每年舉辦全馨支持家屬團體

關懷活動過程，讓馨生人從心建立自信，並推

己到家庭、生活、社會等支持系統，鼓勵成員

支持與回饋，培養及重拾生命自主權，並藉由

團體成員互動、講師引領，帶領大家察覺自己

情緒、增進自我了解、探索人際關係，體認悲

傷是可面對、接受，又能處理它而釋放心情，

表 6：案件服務分級管控 ( 單位：人次 )

各級別
88/1~
106/12

評估依據 追蹤頻率

1 級 0
急迫需求、
重大矚目

每月 1 次

2 級 113 法律流程進行中 每季 1 次

3 級 123
助學金申請、
活動參與

活動評估

4 級 43 疑似案件 每季評估

結案 1,745
無服務需求、
無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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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產生自我肯定及正向能量，對未來充滿樂

觀積極之態度。

( 四 ) 被害補償金權利通知書：105 年與屏東縣

政府社會處建立「被害補償金權利通知

書」之機制，一線社工將性侵害補償金資

訊納入告知個案之必要程序，且納入內部

督導會議檢討改善事項，分會就性侵案件

若有處遇問題時，即回覆社會處社工科，

以達有效且實質之被害保護。

( 五 ) 與縣警局建立合作模式

1. 分會與警局之網絡會議：內政部警政署

合作方案件正式運作 (105 年 9 月 ) 前，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已於 105 年 7 月 4 日

主動召開網絡合作會議，建立警政、社

政與犯保等單位共同服務資源及單一聯

繫窗口，分會製作「犯罪被害致死或重

傷害被害人權益通知書」，由縣警局函

示各分局遇到相關案件即時通報犯保屏

東分會，以利分會適時前往關懷。

2. 分會與縣警局網絡交流會議：屏東分會

於 106 年 11 月 15 與縣警局在縣警局共

同舉辦「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交流會

議」，並於會議中由分會榮譽主任委員

即地檢署檢察長林錦村公開頒發獎座予

恆春分局保護官徐夢婷以表揚其在保護

官任內轉介件數最多約占三分之一，績

效卓著，且於會議決議對表現優異之犯

罪被害保護官，由分會提供具體優良事

績予警局以作為從優敘獎有功人員之依

據，該網路交流會議後，馬上即有某分

局保護官將案件主動通報分會，足見該

網路交流會議之效益已有具體展現，使

保護官與分會通報管道暢通，讓分會能

即時收到完整訊息，提供更完善適時到

位服務，俾讓犯罪被害人保護機制更加

落實及馨生人更有感。屏東縣警察局所

屬各分局於犯保官 106 年共通報 14 件，

以殺人案件居多（6 件，佔 43%），其

次為車禍案件（5 件，36%）及其他案

件（如火災、強盜搶奪）。

3. 檢警聯繫會議介紹分會業務：106 年度

轄區檢、警、調、憲、海巡、海關、縣

府社政、衛生、教育、校外會等轄內各

公務機關參加之檢警聯繫會議於 106 年

12 月 6 日在本署舉行，犯保屏東分會之

彭副執行秘書向與會之人介紹犯保屏東

分會業務，期使在場之機關了解，進而

支持協助分會業務之推動，及轉知有意

投入犯保行列之人加入志工。

( 六 ) 法律時事講座，增進委員及志工法律

專業知能，俾利業務推動：犯保委員、

專任人員、志工與被害人及其家屬接觸，

發現人民對法律信任度及滿意度普遍不

高，造成國人對司法信任不足。有因申

請犯罪被害補償逾時效被駁回致權益受

損，為使國人重視自己權益，分會特於

委員志工開會之際，邀請主任檢察官蔡

佩容、陳韻如、吳宇軒等與會演講時事

法律論壇，增進法律專業知能，例如臺

南維冠大樓倒塌致死案之承辦檢察官，

之後調昇任本署主任檢察官蔡佩容講解

該案之偵辦及相關法律問題，從聆聽過

程中，因為明白、了解法律而提升法律

信任度，讓與會之委員、志工不僅充實

專業知能且收穫滿滿，並盼繼續舉辦。

( 七 ) 配合國家「新世代反毒策略」，協助推廣

反毒宣導，深根預防犯罪被害：反毒宣導

看似無關犯罪被害保護業務，實際上卻與

犯罪被害保護預防機制息息相關。蓋毒品

容易衍伸其他如竊盜、搶奪、強盜、販毒、

殺人、家暴等犯罪案件，有時造成家暴死

亡或重傷、毒犯因金錢殺害被害人死亡，

馨生人求償又無門時，內心傷痛倍增。分

會有感馨生人遇加害人係毒品犯時，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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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顯示無助之表情，因此分會於宣導犯罪

被害保護業務之餘，亦加入反毒宣導，期

望透過宣導反毒及犯罪被害保護，喚起國

人對犯罪被害事件及毒品之重視，真正達

到預防犯罪被害之發生，從源頭就開始預

防，深根建立犯罪被害保護機制，且為配

合國家政策，並請負責規劃地檢署反毒業

務之顏主任檢察官偉哲說明行政院新世代

反毒策略及地檢署所採因地制宜及審時度

勢之策略及具體措施。

參、『馨』生志工

在屏東分會，有一群人原本也是被害家

屬，因為受到分會服務的感動，同時深覺保護

業務對於被害家庭的重要性，於是投身擔任保

護志工共同為犯罪被害人服務。因為他們曾經

有著同樣的傷痛，所以更能感同身受被害人的

處境，同理其創傷。他們在提供保護服務的同

時，把小愛化成大愛，將溫暖的服務奉獻於社

會，成為最感動的故事…

馨生志工龔玲玫―

提供溫暖的關懷，讓被害家屬不再孤立無助 

我看到屍體上一道道的傷痕，想到弟弟死前受

到了多大的痛楚，活活的被打死，我憤怒到無

法自拔；而因為案情過於複雜，一度無法確定

弟弟的死因，讓我的心中感到很不甘願，拼命

的想辦法替弟弟找回公道，卻因為證據不足充

滿無力感…

在我求助無門快要放棄希望時，碰到了犯

保屏東分會志工隊長戴鳳賢到家中訪視。戴隊

長認真的聽我說明案件始末，包容我對於司法

產生的不滿情緒，讓我感受到社會仍然是有溫

暖，也因為犯保分會的協助，雖然案件結果不

如己意，但卻也讓被害家屬得到的最適切的服

務。

從案件發生到結束，從毫無希望到燃起

一線生機，這一路走來，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讓我感到溫暖，讓我覺得不是孤軍奮鬥，因為

有一群人始終默默的在我們身旁給予支持。而

受到了戴隊長無私奉獻及關懷被害人的熱忱所

感動，於是我毅然決然加入犯罪被害人保護協

會志工的行列，因為犯保讓被害者不再孤立無

援，所以我化悲憤為力量，將溫暖傳播出去，

幫助更多被害人。

馨生志工林文彥、林姿伶夫婦―

在社會的角落默默行善

96 年 5 月 23 日午夜 12 點，接到大姐的一

通緊急電話趕到醫院，面對的是手術臺上冰冷

的大體，弟弟過世已將近 10 年，當時的情景

歷歷在目，我至今無法接受其已往生的事實。

還記得當初陪同弟媳等待法醫驗屍時，當

想想從接觸到加入犯保協會這個大家庭已

十餘年，當初因父親 2008 年 3 月 20 日車禍 ( 總

統大選日，記憶深刻 )，入院於高雄榮總，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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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疲於奔命，徬徨無助於醫院開刀房、加護

病房、一般病房，每天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

身心靈的折磨，整整一個月，至父親往生，接

下來的法律訴訟更困擾著這個原本單純的家庭。

有幸期間接獲犯保分會電話，懷疑是詐

騙電話，經至協會辦公室求證，才瞭解真的有

這樣一個幫助受害人的團體。在協會志工的幫

助、關懷下，讓家屬受傷的身心靈得到撫慰，

感覺社會仍有溫暖，有這麼一群慈善的天使在

社會陰暗的角落在默默行善，除了感恩、感恩，

還是感恩。

後來在因緣際會下以一顆感恩的心與太太

共同加入犯保志工的行列，在這十年來不僅僅

自身體會，更看到那麼多的志工，每日投入到

保護被害人的工作，一路陪伴著被害人調解、

法律訴訟，甚至仰聽被害人的倒苦水等等一切

的負能量，不僅要讓被害人感受到那麼一點

愛，本身也須具備一門好功夫，才不至受到被

害人心情起伏的影響，每每看到案家的笑容便

是我們志工最大的收獲。

    最後還是感謝協會，讓我有機會為社會

貢獻一點心力，但還是套一句秘書說的〝不要

問有沒有事〞，最好通通沒事，這樣國家社會

就能一片安祥和諧。

馨生志工羅朝春―

讓馨生人感受到沒有人會放棄他

午時後的某個時間，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那一端是警方傳來了訊息，得知兄長過世消

息，瞬時心情是上下不平的；時間上急迫，必

須到事發地點停屍間確認身份，無其他任何準

備，瞞著老母親，擔心老人家因年紀關係，不

堪任何刺激的狀況之下，自己主動接下成為受

害家屬代訴人身份，代表處理一連串法務之事

項。

從單打摸索面對司法，無助到官司落定，

最感謝一路陪伴我們的犯保協會的協助。在硬

體上—給我知道如何進行相關法律程序；在軟

體上—受創後身、心、靈重��，大大改變很多，

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對我們馨生人是重要

一個支柱。

在重建心靈過程上，我看到犯保協助之

下，馨生人從無助到看破自己無希望的人生，

進而回到充滿自信的重生，犯保一路以無私、

視如己親之動力、態度去陪伴，讓馨生人感受

到沒有人會放棄他，給他光線，幫助他從黑暗

中走了出來，這是我內心所感受到的。

在施與受之間，我領悟很多，在過去都是

手心向上受別人幫助，今天有機會幫助別人，

也感謝犯保給了我這平台機會，經過幾次服務

馨生人機會，讓我看到人生在無助傍徨時，犯

保志工給予適度的陪伴關懷；雖然我們不能完

全免去案主之悲傷，一路的陪伴、視如己親協

助之下慢慢走了出來。

知道嗎？在那瞬間簡單的〝謝謝你們協

助〞，不是用金錢可以換來的，那一聲的謝謝，

給了我們不少動力，我一直告訴自己，只要有

能力，服務的目標不會減少，只想告訴未來服

務的馨生人，犯保志工在一路陪伴上：「我們

一直都在」，這是我心之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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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犯保大事紀

月份 大 事 記 要

105 年 7 月 參加屏東縣政府警察局舉辦之「防範高風險族群隨機傷人案件網絡會議」(7/04) 

105 年 8 月

慰問高樹子殺父命案之家屬 (8/05)

發送重傷被害人「全聯物資」(8/9、8/10)

慰問聯勇操演戰車翻覆案件之家屬 (8/16)

【全馨支持家屬團體】- 認識團體成員 (8/20)

各警分局宣導 (8 月 -10 月 )

105 年 9 月
中秋送暖到案家 (9/9)

【法入民馨法律知能座談】- 刑民事訴訟程序簡介 (9/24)

105 年 10 月

年度律師工作會議 (10/28)

心理師行政暨督導會議 (10/28)

犯罪被害保護月活動 -『希望為愛重生』電影賞析 (10/29)

105 年度第五屆委員暨第七屆保護志工聯合座談會 (10/31)

105 年 11 月
委員方賞協助媒合【方舟全人關懷協會】資源協助被害家庭；同時邀請分會顧問
李昭仁宣導 (11/19)

105 年 12 月 親送重傷醫療補助到案家慰問重傷被害人 (12/7)

106 年 1 月 新春關懷餐會 - 潮州八大遊樂園之旅 (1/21)

106 年 2 月 慰問桃園大溪高中職災死亡之遺屬 (2/15)

106 年 3 月

慰問恆春老農殺人案件之被害家屬 (3/3)

龍主委親自拜訪勞工處處長建立被害案件轉介管道 (3/10)

志工專業知能研習 (3/17、7/4、8/30)

南區 7 分會保護志工教育訓練 (3/24、3/25)

106 年 4 月
第 5 屆第 3 次委員會議 (4/11)

第 7 屆新任志工特殊教育訓練 (4/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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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大 事 記 要

106 年 5 月

慰問萬丹一屍兩命車禍案件之家屬 (5/2)

委員及志工親至南門醫院協助護理之家火災案件之家屬 (5/19)

端午節暨發送助學金活動 (5/21)

106 年 7 月
犯保 20 周年攝影作品展籌備會議 (7/20)

委員志工分區座談會 ( 屏南區 7/14、屏中區 7/28、屏北區 8/11)

106 年 8 月

媒合屏東扶輪社【扶輪之子獎助學金】(8/11)

【迎向馨生】生涯規畫講座 (8/13)

慰問萬丹三死車禍案件之家屬 (8/16)

106 年 9 月 慰問枋寮殺人案件之家屬 (9/18)

106 年 11 月

【全馨支持家屬團體】- 透過手做黏土分享情緒 (11/11)

犯罪被害人保護網絡交流會議 (11/15)

【法入民馨法律知能座談】- 民事求償及繼承程序 (11/18)

106 年 12 月 犯罪被害人保護評鑑業務精進交流研討會評鑑 (12/18)

107 年 1 月 警廣專訪犯保屏東分會律師、諮商師、志工、馨生人 (1/23、1/24)

107 年 2 月

春節關懷餐會 - 重傷馨生人一圓唱歌夢 (2/3)

犯罪被害保護 20 周年實務暨學術研討會 (2/6)

慰問獅子鄉殺人案件被害家屬 (2/23)

107 年 3 月
諮商輔導方案合作簽署儀式暨心輔團隊第一季工作會議 (3/23)

107 年志工專業知能研習課程 part1(3/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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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要關懷新聞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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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主任委員龍應達：臺灣的價值

我們因為自律，可以不成為刑案的加害

人，但不能保證自己，不成為刑案的被害人！

而犯罪事件發生後，被害人無論身體的傷痛，

心靈的創傷，生活秩序的失衡，再再都需要借

助別人的協助，走出傷痛，重拾生活正常的軌

跡。

臺灣的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於 20 年前制

定後，在各地檢署的領導下，結合社會力量，

激發社會各界人士，無怨無悔的投入，共同為

社會的弱勢付出。在此，感謝犯保屏東分會的

委員和志工伙伴 �，每次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

間，無論在山上，在海邊，無論刮大風，下大

雨，我們都與被害人及其家屬，心手相連一起

渡過。更令人難忘的是，很多接受協助過的被

害人及其家屬，因為我們的陪伴，走出傷痛後，

反而加入我們志工的行列，協助其他需要被協

助的人，使我們的愛在臺灣社會永續傳承，綿

延不斷。

另外也看到檢察單位的用心，除了伸張法

治，扼阻犯罪發生外，更參與犯罪被害人保護

業務，身先士卒，走在第一線，也使社會看到，

臺灣檢察官鐵漢柔情的一面，使犯罪事件產生

的創傷迅速得到彌平，也使我們的司法受到社

會更多的信賴與肯定。

前些日子，小英總統提到臺灣的價值，經

濟的發展、民生的富裕，是我們追求的重要課

題。但是對弱勢族群的關愛，應該更具價值的

高度，犯保屏東伙伴們，為犯罪被害人及其家

屬付出的心力，會深入人心，永遠被記得，這

也應該是臺灣價值的最高實踐。


